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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1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為維護健康，民眾習以為常的生活有了重大變革，

防疫應變已然成為考驗各地方政府的重大問題；疫情衝擊下，減少民眾的生

活影響，非常重要，市府也成為守護市民福祉的最堅強後援。鑑此，本局研

擬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及措施，維持以中程施政計畫為架構，融入生活方式變

遷因素，彈性調整福利呈現及輸送方式（如：鼓勵長輩接受匯款入帳方式領

取敬老禮金、以線上課程參與長青學苑、應用資通訊工具軟體以視訊進行問

安、關懷訪視…等），秉持「社會有愛、溫暖臺中」的初發心，依循市府八

大核心價值及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實現市長施政理念，提出本市社會福利藍

圖。本局「111 年度施政計畫」規劃實施 19 項重要社政計畫，以推動在地安

老，友善育兒為主軸，持續辦理老人健保費補助、普設長輩及身障者之照顧

服務據點，鼓勵參加健康促進及社會參與活動、在各行政區增設公共托育資

源及親子館，提供青年市民育兒支持、同時亦推動跨網絡合作強化幼兒安全

保護、落實性別平等價值、協助貧困弱勢自立等各項福利服務輸送、並培植

輔導社區民間力量，促進人民團體蓬勃發展，培力社區，推廣志願服務，邀

請民間資源加入合作，公私協力共同為打造「幸福臺中」之施政願景努力。 

貳、 111年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一)3-2-1公托倍增計畫 

為提供實惠且近便之公共托育服務，成為年輕父母進入就業市場的最

佳後援，本市推動「公托倍增計畫」，積極盤點現有可活化使用之公有空

間，以評估建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可行性，提升公

共托育服務之量能。規劃於北屯區、烏日區、太平區、大肚區、南區、清

水區等 6 個行政區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並於西屯區、霧峰區、東區、

北屯區、北區、太平區、后里區、烏日區、龍井區、梧棲區、新社區、石

岡區、南區、外埔區、潭子區及南屯區等 16 個行政區增設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公設民營托嬰中心除投入市庫預算編列經費，

亦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公共托育設施開辦費及營運費，積極於

本市建置近便優質之托育設施，協助青年安心成家，減輕育兒送托壓力及

經濟負擔。 

(二)3-2-6臺中市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提升托育品質計畫 

為鼓勵更多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參與準公共化機制，提升本市平價托

育服務可供給量、托育品質及友善托育環境，針對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的托

育人員及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補助體檢費及責任保險費，亦提供補助

購買嬰幼兒教具玩具及嬰幼兒圖書繪本之物品費， 111 年規劃執行 350 萬

元，估算約可受益 6,000 人次。另為促成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及準公共

化托嬰中心收托特殊或弱勢幼童，本府每月加值提供補貼費，111年編列預

算 150 萬元，估計可受益 1,500 人次。期能透過計畫補貼托育人員或機構

照顧成本，為從業人員建構友善工作環境，進而優化托育照顧品質及托育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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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2-7提供網絡整合服務，有效降低兒童保護事件 

為維護兒少人身安全權益，本市自 108 年起訂定「臺中市強化兒少保

護跨網絡合作實施計畫」，建立以兒少為焦點、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

的服務模式，篩選具有再受虐風險之兒少家庭，透過跨網絡會議，由網絡

單位共享資訊、共同決策，確定可行有效的安全計畫及家庭處遇計畫及時

介入，經專業評估工具確認家庭照顧能力足以降低兒少再受虐風險後結

案。跨網絡合作會議 111 年起由每季調增為每 2 個月召開一次，除可擴大

連結服務資源網外，同時整合各不同單位專業，增加網絡人員彼此掌握業

務權責，有助於打破本位主義，凝聚網絡共識，達有效降低兒童再受虐之

目標。 

(四)3-2-8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計畫 

為使本市 0-6 歲嬰幼兒及其家長能有適齡友善的活動空間，同時協助

青年家庭取得育兒資源，於各行政區規劃建置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辦

理各項托育諮詢服務、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親職教育、社區宣導及教

玩具圖書借閱等服務，讓育兒家長能兼顧工作及幼兒教養，並提升育兒知

能、促進親子關係。截至 110 年本市已設立 12 座親子館，111 年持續於西

屯區、烏日區、新社區及潭子區尋覓適當場所增建親子館，促使本市育兒

環境更臻完善。 

(五)3-3-1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本府自 108 年 7 月起恢復 65 歲以上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補助對象

為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或 55 歲以上原住民、設籍本市滿一年以上且綜

合所得稅率 5%以下者，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金額為補助上限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826 元），在考量市府財政永續，同時兼顧公平正義

及切合民眾需要下，採最多人受益，最低排富的標準，即以綜合所得稅率 5

％以下的長輩為補助之對象。110 年本市已有超過 27 萬名長輩享有健保補

助，全市長輩受健保補助的涵蓋率約七成。 111 年將持續辦理，保障長輩

就醫權益減輕家人負擔。 

(六)3-3-10推動長青學苑 

本府自 107 年起全面補助各區公所因地制宜辦理各區長青學苑，以長

輩能就近參與及發展在地特色為目標推動，讓長青學苑深入社區，鼓勵推

廣辦理，達到區區有長青學苑之目標。透過各區公所深入社區綿密布點，

長青學苑發展至 110 年已有 1,016 班課程，111 年持續投入大量公私立資

源，除輔導 29 區公所為推廣主軸外，另結合 8 個在地學校、7 個社福團體

及 2 個基金會共同辦理長青學苑，課程地點達 298 處，讓長青學苑由點到

面擴散至全市，滿足許多高齡長輩之學習需求。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長輩因疫情無法出門活動及學習，陸續鼓勵

各區長青學苑開辦線上學習課程，提升長輩運用資通訊產品之能力，也讓

長輩透過視訊在家學習，與老師及學員保持互動，防疫生活不孤單無聊。 

(七)5-7-10布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巷弄長照站 

以預防性照顧服務為基礎，積極拓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

照站，鼓勵長者社區參與，活化其身心機能，以延緩長者老化速度；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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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培植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同步提升質與量，實踐社區照顧理念，

建構全面預防照顧網絡。111 年預計布建達到 47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250處巷弄長照站。 

(八)5-7-11充實社工人力，提升服務量能 

配合行政院於 110 年 7 月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

年)，以社工人力與轄區人口數比 1：2 萬為標準充實社工人力，第二期計

畫預計陸續增聘 57 名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人力、19 名脫貧方案家庭服務人

力，共計 76 名社工人力，積極補強各行政區之家庭社區服務資源，就近提

供民眾所需服務。111年規劃進用 20名社工人力。 

(九)5-7-12打造非營利組織及志工中心(NPO)  

本案基地用途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建物設計理念依據臺中市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決議，採「局部保

存、新舊共融」之建議，保留部分既有建築及樹木以延續歷史記憶之方

式，調整設計規模量體，以組織志工育成中心及提供非營利組織使用為目

標，納入重要社福設施空間需求，打造本市社會福利綜合功能服務大樓，

秉持新舊共融及社會福利服務最佳化運用之原則，同時考量該區域停車位

不足之情形，研擬增設停車位數量並對外提供全時之停車使用管理，以友

善鄰里具體解決週遭停車問題，在該基地建造 NPO 及公共托嬰中心、親子

館等推動重要社福政策之公共建物。 

(十)11-4-1生育補助計畫 

為提高婦女生育意願，建構友善生育環境，慰勞新生兒家庭照顧之辛

勞，減緩生育率下降趨勢，辦理生育津貼及到宅坐月子服務計畫，提供新

生兒父母多元生育支持服務選項。本市全面規劃從懷孕至生產，產後調養

至幼兒托育等貼心福利政策，從多方面回應產婦心聲及需求，111年估算約

有 1 萬 9,000 名新生兒出生，粗估發放生育津貼或坐月子服務補助總經費

約需 3億 8,520萬元。 

(十一)11-4-2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111年持續配合中央推動「托育準公共化服務」政策，家長將 0至 3

歲幼兒送托至準公共化合作單位（含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每月

可獲得 7,000 元至 1 萬 1,000 元之托育費用補助。此外，本市針對 5 歲

以上未滿 6 歲仍送托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之幼童家庭，另提供每月

3,000 元之平價托育補助。除補助家長托育費用外，同時透過調節托育

費用，緩解青年家庭之育兒負擔，並以公私協力維持托育服務供給之穩

定性，提高家長送托意願，創造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收托機會，使托

育服務變得普及且平價，進而營造本市有利生養的友善成家環境。 

二、重要社福政策及措施-重視性別平等價值，保障弱勢者權益 

(一)區里為本落實深耕性平政策 

性別平等為現代人權普世價值，性別主流化乃國家重要政策，政府施

政必須融入性別觀點，推動各項措施與政策，以建構性別友善的城市。本

市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自 108 年起納入區公所

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機制，111 年度持續督辦各區公所依「臺中市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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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 年)」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結合各區

特色與業務專業，以推動各區性別平等創新方案為目標，落實性別主流化

政策。 

(二)線上申辦輔具超便利，特約廠商服務揪貼心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善用中央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線上申請系

統，操作頁面簡易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減少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奔波

相關受理單位之辛勞及等待時間，同時落實少紙化節能減碳政策。111 年

預計線上申請案件達 800 件。另體恤身心障礙者家庭負擔較沉重，簡化輔

具補助核銷作業之繁瑣行政程序，減輕購置輔具費用高昂無力負擔之經濟

壓力。輔具補助經核定後，身心障礙者家庭至特約廠商購置，可免墊付補

助費用，僅須給付購置費用及補助費用之自付差額，補助款之核銷請款作

業由特約廠商處理，大幅減輕身心障礙者家庭壓力。111 年預計簽約特約

廠商門市數達 300間。 

(三)普設身心障礙者社區設施服務，協助身障者自立生活 

提升身心障礙者服務品質，規劃於身心障礙人口數超過 6,000 人之行

政區增設社區式日間服務據點，以紓解人口稠密區域服務需求，未來規劃

於西屯區、南/南屯區、中/西區、北屯區再增設服務據點。於尚未設置社

區式日間服務據點之行政區，如大雅區、大肚區、烏日區、龍井區、神岡

區等地布建服務據點，發展偏鄉地區社區式服務資源。同時尋覓合適公有

場域、社會住宅及特教學校辦理社區式服務，以加速社區式日間服務據點

布建速度。111年預計增設至少 4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 3處社區日間照顧

服務點。 

(四)社會救助保障弱勢，扶助邊緣家戶自立，回復生活正軌 

結合社會慈善資源與動能，提供受疫情影響之弱勢家庭及邊緣戶經濟

協助，緩解生活壓力，111年視疫情及捐款情形提供 4,500元慰助金。針對

初入就業市場的弱勢家戶青年，辦理弱勢青年就業自立培植計畫，協助穩

定就業及獎勵固定儲蓄方案，透過跨域合作提供整合性服務及相對提撥獎

勵機制，鼓勵其儲蓄累積資產，促其就業自立脫離貧困境況。另對於遊民

族群提供基礎生活照顧與安置輔導，111 年持續積極協助街友就業、提供

居住資源及個人財務風險控管知能，培力弱勢家戶及街友能自立安居，累

積資產及增加社會參與，期能促進 70%參與協助方案之對象步向穩定安全

生活正軌。 

(五)公私協力投入社會救助工作，回應社會各項急難、濟貧、救災需求 

強化與民間公益慈善單位合作，交流連結互為資源聯盟，成立資源交

換的網絡關係結構，111 年持續與民間慈善單位共同推動多項急難、濟貧

及救災業務，包含溫馨快遞、食物銀行、用愛支持溫馨紓困計畫及急難救

助轉介等服務措施，並培力民間慈善團體提昇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共同

致力於社會福利及公益事業的推動，期能擴大與民間團體機構跨域結合之

縱深及廣度，公私協力建構社會安全網絡，齊力保障弱勢者權益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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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社福政策及措施-善用公民力量，引導社會正向發展 

(一)培力人民團體、媒合民間資源，公私協力共造幸福城市 

為提升本市人民團體能量，每年辦理人民團體理事長及會務人員研習

課程，促進會務和諧。同時，辦理合作社培力課程，推廣合作社理念、促

進社間合作及資源整合，提升社區產業。亦經常性拜會本市國際性社團，

增進社團對社福政策之支持，並尋求社會福利服務資源，集結社團量能。

於社區發展部分，將社區依能力分級，透由多元研習課程、輔導陪伴、媒

合資源及建構資訊平台，培力社區組織，增進社區人才實務工作知能與技

巧，提升社區能量，發展社區自主及特色，培植社區為多元社會福利服務

輸送單位，進而促成社區結盟，互相交流分享經驗及資源，發展區域協力

互助機制。 

對致力於本市創新、美好可能的組織及團體，提供臺中社會創新實驗

基地，讓新創團隊有培力、對話、實作、指導之資訊平台與人文空間，透

過實體及虛擬進駐的設計，孵化創意種子發芽茁壯，共同打造富市而美好

的臺中。 

(二)充實社區活動中心設施設備，活化社區能量 

為提升本市 251棟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率及安全性，111年增編充實設施

設備暨維護修繕工程經費，補助各區公所添購設備或修繕建物主體，讓社

區居民有安全舒適的活動空間及設備。 

(三)發展多元志願服務類型，提升市民社會參與意願 

為鼓勵市民投入志願服務行列，使市民可依其專才及喜好參與社會服

務，共創「臺中志工．幸福傳遞中」，讓志工於從事志願服務時獲得自我

實現滿足、實踐公民參與價值，111年本市訂定年度志願服務實施計畫，並

運用資訊化管理及推廣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強化服務可近性、連結性與

便利性。同時訂定激勵輔導措施，鼓勵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業務屬性發

展高齡志工、企業志工、國際志工等創新及具特色服務，創造志願服務亮

點，提高志工參與意願及熱誠。考量整體人口成長趨緩，志工人數可能出

現消退、老化趨勢，111 年本市以志工人數成長率 2%、隊數成長率 1%推

進，目標由衝高參與人數轉化著重於提升多元志願服務品質，質量並重，

長期穩定發展。 

參、 111年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3-2-1 公托倍增

計畫 

一、 積極盤點現有可活化使用之公有餘裕空間，評估建置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可行性，提升本市公

共托育服務之量能。 

二、 111年預計於北屯區、烏日區、太平區、大肚區、南區、清

水區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西屯區、霧峰區、東區、

北屯區、北區、太平區、后里區、烏日區、龍井區、梧棲

區、新社區、石岡區、南區、外埔區、潭子區、南屯區等

處增設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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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三、 考量市府財政負擔，積極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

挹注，期待透過近便及優質之托育政策，協助青年安心成

家，減輕育兒送托之經濟壓力。 

3-2-6 臺中市準

公共化托育人

員及托嬰中心

提升托育品質

計畫 

為促進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參與準公共化意願，期能透過改善

托育人員工作環境，帶動提升整體服務品質，111 年規劃提供以

下補助措施： 

一、 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每 2 年補助 1 次體檢費 500

元。 

二、 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補助下列項目： 

(一) 專業責任保險費：當年度有收托之居家托育人員，每年

補助專業責任保險費 500元。 

(二) 有對外收托的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每 2年補助 1次體

檢費 500元、1次物品費 1,000元(僅限嬰幼兒教具玩具、

嬰幼兒圖書繪本)。  

(三) 收托 1位特殊或弱勢幼童，每月補貼 1,000元。 

3-2-7 提供網絡

整合服務，有

效降低兒童保

護事件 

一、 增加定期網絡聯繫會議次數：自 108 年實施計畫原訂每季

召開會議 1 次，為掌握高危機受虐兒少家庭網絡單位及時

介入及時性，將會議調整為每 2 個月召開 1 次，增加會議

次數同時增加納入會議之個案家庭召開會議 1次。 

二、 擴大網絡合作單位：邀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及與案件有關之網絡單位或委辦服務單位參

與商討。 

三、 增加納入會議討論案件對象：會議原討論對象有四類，為

經評估具高度受虐風險且未安置個案於處遇中再被通報

者、訪視困難案件、行方不明案件及重大兒虐案件。另新

增將重大兒虐非致死案件納入，期能擴大討論範圍，含括

更多案類。 

四、 增加納入會議討論案件：原 108 年實施計畫，每季會議召

開可納入討論個案約 15 案，111 年調整為每 2 個月召開 1

次，提高會議頻率，增加需要被列入討論個案家庭之介入

及時性，降低兒少再受虐風險。 

3-2-8 親子館暨

托育資源中心

計畫 

本市截至 110 年為止已建置 12 座親子館，未來規劃陸續再於西

屯區、烏日區、新社區及潭子區等處新增親子館，提供社區民

眾就近取得適齡適性的育兒空間和托育資源。 

3-3-1 恢復老人

健保補助 

一、 本府自 108 年 7 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費自付額補助，補助對

象為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或 55 歲以上原住民、設籍本

市滿一年以上且綜合所得稅率 5%以下者，以第六類保險對

象應自付保險費金額為補助上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826

元）；在考量市府財政永續，同時兼顧公平正義且切合民

眾需求，採最多人受益，最低排富的標準，即以綜合所得

稅率 5％以下的長輩為補助之對象。 

二、 110 年已有超過 27 萬名長輩享有健保補助，全市受健保補

助的長者涵蓋率約七成，111 年將持續辦理，以保障長輩

就醫權益，減輕年輕家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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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3-3-10 推動長

青學苑 

一、 本府自 107 年起全面補助各區公所因地制宜辦理各區長青

學苑，以長輩能就近參與及發展在地特色為目標推動，讓

長青學苑深入社區，鼓勵推廣辦理，達到區區有長青學苑

之目標。 

二、 透過各區公所深入社區綿密布點，長青學苑發展至 110 年

已有 1,016 班課程，因應長輩需求發展提供各式特色課

程，如：藺草編織、游泳、民俗技藝、傳統武術班、槌球

班、元極舞班等。 

三、 111 年持續補助本市各區公所開班並提升品質，提供更具

創新及實用性課程選擇（如：資訊、攝影、水電、編織、

烹飪等），以提高長輩參與意願及學習持續性，進而達到

鼓勵長輩社會參與，保持活力之目的。 

四、 因應疫情鼓勵居家防疫，111 年將持續辦理各區長青學苑

之線上學習課程，促使長輩增進資通訊設備之使用能力，

與老師及同學保持學習及互動，讓居家防疫生活不孤單無

聊。 

5-7-10 布建社

區照顧關懷據

點及巷弄長照

站 

透過公私協力及整合區域性服務團隊資源，積極深入各區布建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藉由樂齡行動教室於未

設據點里別及公寓大廈導入健康促進課程，培力潛力單位及長

輩社會參與動能，培力及輔導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升據

點整體服務品質及量能，111 年預計全市達到 470 處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及 250處巷弄長照站。 

5-7-11 充實社

工人力，提升

服務量能 

111 年持續深入各區辦理協助弱勢脫離貧窮措施，並因應脆弱家

庭需求發展個別化及專精服務，拓展家長育兒支持資源、強化

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社區兒少支持服務方案等項目，以提升

服務量能。111 年預計完成 20 名社工人力進用，降低社工人員

服務總人口比，合理配置社工人力，減輕負荷，以提升社工留

任率及服務品質。 

5-7-12 打造非

營利組織及志

工中心(NPO) 

一、保留該用地原聯勤招待所之歷史記憶，建物採新舊共融兼

顧發展社會福利政策所需空間為設計理念，打造本市 NPO暨

社福中心大樓，促進區域發展。 

二、持續推進基本設計進程，執行都市計畫審議、建照申請及

細部設計作業；俟細部設計成果核定並取得建照，目標期

程 111年完成工程發包作業辦理開工。 

11-4-1 生育補

助計畫 

本市生育補助計畫提供「生育津貼」及「到宅坐月子服務」兩

項服務，育兒家庭可二擇一選取服務。 

一、生育津貼：預估 111年約有 1萬 9,000名新生兒出生，其中

約有九成以上選擇申請津貼補助。 

二、到宅坐月子服務：由定期受專業培訓的服務人員到府協助

照顧產婦及新生兒、月子餐製作、簡易家事服務等以減輕

家庭照顧壓力；且服務人員會向產婦及其家人宣導性別平

等意識，促進家務分工、照顧分工等性平觀念，進而於產

婦家庭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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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1-4-2 臺中市

未滿六歲兒童

平價托育暨準

公共化服務實

施計畫 

一、持續配合中央「托育準公共化服務」政策，補助送托 0至 3

歲幼兒至準公共化合作單位（含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

員）家庭，每月 7,000元至 1萬 1,000元之托育費用補助。 

二、針對 5 歲以上未滿 6 歲仍送托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者，

本市另有每月 3,000元之平價托育補助。 

三、在準公共化合作機制下，提供家長優質平價的托育服務，

本市目前計有 122 家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 4,071 位居家托

育人員，111年將持續提升準公共化合作單位之比例，預計

111年補助受益超過 12萬人次。 

重視性別平等價

值，保障弱勢者

權益 

區里為本落實

深耕性平政策 

一、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創新計畫，107 年起將各

區公所納為獨立提報機關，強化性別平等精神從在地紮

根，培力各區公所結合當地民間團體，運用在地資源共同

推動性別友善之措施、政策與方案。 

二、 111 年持續辦理分區團體督導，邀請性別平等領域專家學

者籌組輔導團，協助各區公所落實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加強區公所於政策、計畫或方案規劃與執行時將性別觀點

融入業務之敏感度，提報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三、 111 年規劃輔導及補助至少 10 家在地性別團體、婦女團體

針對性別平等議題於社區辦理各項活動，預計至少服務

400人次。辦理 4場次以上多元培力課程提升團體之性別意

識，預計超過 120人次參與。 

線上申辦輔具

超便利，特約

廠商服務揪貼

心 

一、 將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線上申請列為年度宣傳推廣重

點，透過多元管道，如臺中市輔具資源整合網、社會局局

網、社會有愛溫暖臺中粉絲專頁、網絡單位、醫療院所

等，提供相關資訊並鼓勵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使用，111

年預計線上申請案件達 800件。 

二、 於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核定函中，強化說明特約廠商

請款服務制度，同時積極辦理特約廠商之輔導查核，維護

特約廠商服務品質，預計 111年加入特約廠商門市數達 300

間。 

普設身心障礙

者社區設施服

務，協助身障

者自立生活 

一、 於西屯區、南/南屯區、中/西區、北屯區再增設服務據

點，紓解人口稠密區域候位需求。同時亦盤點如大雅區、

大肚區、烏日區、龍井區、神岡區等公有場地及整合地方

資源，以新增開辦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日間照顧服務

據點，布建資源不足區域之社區式服務，平衡城鄉差距。 

二、 111年預計增設至少 4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 3處社區日間

照顧服務點。 

社會救助保障

弱勢，扶助邊

緣家戶自立，

回復生活正軌 

一、 設置臺中市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項目「用愛支

持、溫馨紓困」計畫，提供受疫情影響之弱勢家庭及邊緣

戶經濟協助，接收指定捐款並專款專用，另依實際需求接

收捐贈物資作為慰助品項，111 年規劃視疫情及捐款情形

提供 4,500元慰助金。 

二、 111 年持續辦理弱勢青年就業自立培植計畫，協助初入就

業市場的弱勢家戶青年穩定就業及固定儲蓄，透過跨域合

作提供整合性服務及相對提撥獎勵機制，鼓勵青年儲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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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積資產，並視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情形提供相對提撥金，

促青年就業自立脫離貧窮境況。 

三、 持續提供生活處所給有就業意願或準備就業之街友，並對

入住個案提供多元輔導服務，除陪伴關懷外，整合提供市

府勞政、衛政等相關服務資源，並協助街友參與金錢儲蓄

提撥計畫，以相對提撥儲金為誘因，提升個案穩定儲蓄意

願，協助街友逐步自立自主管理，期能促進 70%參與協助

方案之對象步向穩定安全生活正軌。 

公私協力投入

社 會 救 助 工

作，回應社會

各項急難、濟

貧、救災需求 

一、 111 年預計辦理 2 場公益慈善團體聯繫會報暨教育訓練，

提供公部門與各民間團體交流互動機會，透過教育訓練培

力民間單位，熟悉公部門推動之社福政策與最新服務知

能。 

二、 規劃於 111 年開發 2 間民間食物銀行加入本市愛心食物銀

行聯盟店，透過個案轉介與實務物資共享機制，服務本市

弱勢民眾。同時亦規劃結合 10 至 15 個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溫馨快遞與「用愛支持、溫馨紓困」計畫，公私協力為弱

勢架設起保障權益之社會安全網絡。 

善用公民力量，

引導社會正向發

展 

培 力 人 民 團

體、媒合民間

資源，公私協

力共造幸福城

市 

一、 成立臺中市社區培力中心，聘任專責人力，導入專家學

者，培力社區組織， 

二、 由本局輔導各區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經費補助實施計畫

及臺中市社區發展培力補助計畫，陪伴社區結合內外部資

源，發展地方人、文、地、景、產各種豐富多元特色。並

實施社區分級輔導，針對社區發展進程，提供合宜之輔導

策略，滿足社區發展需求。 

三、 臺中市社區發展培力補助計畫 111 年預計補助社區發展協

會推動小旗艦型、聯合社區型、福利社區化型、社區產業

型、意識凝聚型及政策補助型等各類型計畫共計 60案。 

充實社區活動

中 心 設 施 設

備，活化社區

能量 

為維護本市 251棟社區活動中心之使用率及安全性，111年增編

充實設施設備暨維護修繕工程經費，補助各區公所添購設備或

修繕建物主體，提供社區居民有安全舒適之活動場所。 

發展多元志願

服務類型，提

升市民社會參

與意願 

一、 為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所依循辦理各式特色志工業

務，訂定全市志願服務發展計畫並規劃 111 年度推動主

題、具體目標，並參酌業務特性另訂機關具體執行計畫。

同時辦理各項方案評選鼓勵各機關更有意願共同推動志願

服務業務，對於推動成效良好者酌予獎勵。並結合跨部

門、民間單位資源，由單位發揮專才提供特色服務，如：

企業志工、學生志工、防災志工、國際志工等，運用公私

協力模式，發展多元創新的志願服務方案。 

二、 考量整體人口成長趨緩，志工人數未來可能出現消退、老

化趨勢，111 年本市志工人數成長率以 2%、隊數成長率以

1%為目標推動，未來由人數增量轉化著重於提升服務品

質，期能質量並重，長期穩定發展志願服務。 



 
 

 


